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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代替了DB22/T 403-2005，与该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在范围中修改了“安装、调整”（见 1，2005版的 1）； 

——修改了“无严重锈蚀和磨损”删除（见 3.1.2，2005版的 3.1.2）； 

——修改了“应”改为“有”（见 3.1.3，2005版的 3.1.3）；  

——增加了“采用剪切螺栓安全装置的犁，在规定外载作用下，剪切螺栓应能剪断，起到安全作用” 

（见 3.2.4，2005版的 3.2.4）； 

——修改了 “结合处”改为“接合处间隙” （见 3.3.6，2005版的 3.3.6）；  

——修改了在 “圆犁刀刃厚”后 加“大于 1.5 mm” （见 3.5.3，2005版的 3.5.3）； 

——修改了“刃口厚度不大于 1.5 mm”删除（见 3.5.4，2005版的 3.5.4）； 

——修改了条款顺序 3.6.3条改为 3.6.1条，删除“沟轮装配时必须拧紧”（见 3.6.1，2005版的

3.6.3）； 

——修改了 4.1.5 “可做水平调整。即应反时针转动水平轮，将右侧机架抬高，直到犁架水平为

止。反之，如果犁架右高左低，则应顺时针转动手轮进行调整。”删除；加“可通过转动手轮

进行调整” （见 4.1.3，2005版的 4.1.3）； 

——删除“前铧铧翼偏过拖拉机内侧 10 mm～25 mm”（见 4.2.4，2005版的 4.2.4）； 

——修改了“安全操作规程”改为“安全要求及操作规程”（见 5，2005版的 5）； 

——原 5.5、5.7、5.8、5.11、5.12、删除；并对第 5条款进行了简化和整合（见 5.2，2005版的

5）。 

本标准由吉林省农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吉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秀芝、周晗宇、齐开山、张晓升、吴冠军、李东来、杨波。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如下： 

——DB22/T 403-2005； 

——DB22/T 4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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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拖拉机配套铧式犁使用状态技术要求及安全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中型拖拉机配套铧式犁使用状态技术要求、使用调整、安全操作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拖拉机配套铧式犁的安装、调整及安全操作，其它型号铧式犁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93.1-1996  农业轮式拖拉机后置式三点悬挂装置  第1部分：1、2、3和4类 

GB/T 1593.2-2003  农业轮式拖拉机后置式三点悬挂装置  第2部分：1N类 

GB/T 1593.4-2004  农用轮式拖拉机后置式三点悬挂装置  第4部分 O类 

GB/T 14225-2008  铧式犁   

JB/T 5673-1991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3 技术要求 

3.1 整机外观 

3.1.1 标牌、编号、标记齐全、字迹清晰。 

3.1.2 外观整洁，零部件齐全、完好，无缺损。铸、锻件表面平整，割焊件去毛刺、残渣，周边整齐，

焊缝无焊渣。 

3.1.3 铧式犁非工作表面有涂漆。涂层质量，旱田铧式犁应符合 JB/T 5673规定的普通耐候层、水田

犁应符合耐水层的要求。工作表面只涂防锈剂。 

3.1.4 各部位联结应牢固，螺栓露出螺母不少于 3个螺距，垫片应齐全。 

3.2 整机结构 

3.2.1 装配好的多铧犁，应检查： 

a) 各犁体的工作幅宽偏差为设计幅宽的±2.5%； 

b) 相邻两犁体重耕耕幅不大于 10 mm； 

c) 各犁体的铧刃直线部分应在同一水平基面上，用拉绳法检查铧尖和铧尾（翼），其偏差不        

大于 10 mm，不允许铧尖高于铧尾，但允许铧尾略高于铧尖，幅宽为 200 mm的犁体不大于 5 mm；

250 mm～300 mm 的犁体不大于 6 mm；350 mm～400 mm 的犁体不大于 8 mm；450 mm～500 mm

的犁体不大于 10 mm。各犁体水平基面到犁梁底面高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大于 1%。 

3.2.2 铧式犁的运输间隙:牵引式及半悬挂式不小于 250 mm，悬挂式不小于 300 mm。 

3.2.3 翻转犁的翻转机构及摆式犁的换向机构应工作可靠。机构到位率：空运转不低于 98%，生产查

定不低于 96%（连续作业不少于 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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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有单体安全装置的犁，每个犁体在脱解力作业下应能抬起到位，采用剪切螺栓安全装置的犁，

在规定外载作用下，剪切螺栓应能剪断，起到安全作用。 

3.2.5 犁架不变形，各顺梁间距离偏差不大于 7 mm，各梁的水平面距离偏差不大于 5 mm。 

3.3 犁体总成 

3.3.1 各构件不得有裂纹、变形、起层剥蚀及联结松动现象。目测犁铧、犁壁、犁侧板、犁踵无严  

重磨损。 

3.3.2 犁铧刃口要保持锋利，斜面宽度应在 5 mm～10 mm，刃口厚度不大于 2 mm。若刃厚超过 2 mm

时，须重新磨刃。允许铧尖有圆弧,园弧半径不得大于 15 mm。 

3.3.3 犁铧宽度受磨损达 10 mm～15 mm时,要展延修复,磨损量超过 15 mm时更换新件。 

3.3.4 犁体各接缝处应符合 GB/T 14225-2008 中 4.6.1.1的规定。 

3.3.5 犁铧与犁壁左边缘形成的胫刃线(犁胫线)要在同一垂直平面内，胫刃线厚度不大于 2 mm，胫刃

线磨损 10 mm时要修复或更换新件。 

3.3.6 犁铧、犁壁与犁托（犁柱）结合处间隙应符合 GB/T 14225-2008中 4.6.1.2的规定。 

3.3.7 犁侧板后端宽度磨损超过 15 mm，厚度磨损超过 4 mm时应更换。 

3.3.8 铧尖和犁侧板磨损后其垂直间隙小于 3 mm，水平间隙大于 1.5 mm时,要修换犁铧和犁侧板。 

3.3.9 犁体垂直间隙 10 mm～12 mm，水平间隙 5 mm～10 mm。 

3.3.10 修理时所更换的犁铧、犁壁、犁侧板及犁踵，必须是专业厂的产品。 

覆茬器（俗称小前铧）安装 
3.3.11 覆茬器与主犁铧铧尖的水平距离，要以不影响翻垡和避免堵塞为宜；覆茬器的耕深一般不超过

主犁铧耕深的一半。当主犁铧耕深小于 18 mm时可不装覆茬器。一般耕熟地也可不装覆茬器。 

3.3.12 覆茬器、主犁铧的犁胫线应在同一垂直面内，只允许覆茬器犁胫线偏向沟壁，其偏差应小于

10 mm。 

3.4 圆犁刀安装 

3.4.1 带覆茬器时圆犁刀的安装： 

a) 犁刀中心要在覆茬器铧尖的正上方； 

b) 圆犁刀的最低点要比覆茬器尖低 30 mm～40 mm，要位于主犁胫左侧 10 mm～25 mm处。 

3.4.2 无覆茬器时圆犁刀的安装： 

a) 无覆茬器时，圆盘中心位于主犁体正上方； 

b) 圆犁刀的刀盘位于犁体胫刃的外侧 10 mm～30 mm范围内； 

c) 圆犁刀的安装高度由耕深而定，但刀毂最低与地面距离不小于 10 mm； 

d) 圆犁刀盘平面在犁体垂直基面未耕地侧的横向调节量不小于 30 mm； 

e) 耕熟地时可只在尾铧前安装一把圆犁刀。 

3.4.3 圆犁刀刃厚大于 1.5 mm和平面度偏差大于 3 mm时要修复或更换新件。 

3.4.4 圆犁刀应转动灵活。圆犁刀轴向间隙不大于 1 mm；径向间隙不大于 1 mm。 

3.5 犁轮（沟轮、尾轮、地轮） 

3.5.1 犁轮的轴向游动量不大于 2 mm，轮缘的径向跳动量不大于轮缘外径的 1%，轮缘端面跳动量不大

于轮缘外径的 1.2%。 

3.5.2 沟轮应处于犁铧水平基面上。 

3.5.3 沟轮托架减磨垫厚度磨损量达 1.5 mm时应更换。 

3.5.4 沟轮、地轮半轴套的锥面磨损量超过 2 mm更换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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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犁呈运输状态时，尾轮拉杆要拉紧，保证运输间隙。 

3.5.6 有限深轮的犁，限深轮的调节范围应能保证耕深调节范围。 

3.5.7 犁工作时，应保证尾轮降到犁铧水平基面以下，并应贴紧沟壁。 

3.5.8 尾轮着地点要比犁踵低 10 mm～20 mm。轮缘左侧向未耕地一侧偏过犁胫线 10 mm。 

4 使用调整 

4.1 牵引机组 

4.1.1 犁的主拉杆(纵拉杆)与前进方向一致，牵引线通过犁的阻力中心，保持犁架水平作业平稳。 

4.1.2 各种型号拖拉机与铧式犁应避免偏牵引,其挂接位置应参照各型号拖拉机使用说明书。 

4.1.3 调整缓冲弹簧,调整时应使拖拉机缓慢前进,扳动起落手杆落犁,当滚轮跳出月牙时,缓冲弹簧应

处于拉紧状态。 

4.1.4 作业时犁体间出现漏耕,应将主拉杆(又称纵拉杆)右移;出现重耕,应将主拉杆左移；前犁深,后

犁浅时应将横拉杆下移；反之上移。 

4.1.5 作业中出现耕深不一致时,可通过转动手轮进行调整。 

4.2 悬挂机组 

4.2.1 悬挂、半悬挂犁与拖拉机的联结尺寸应符合 GB/T 1593.1、GB/T 1593.2、GB 1593.4的规定。 

4.2.2 轮式拖拉机配带悬挂犁，轮距必须与犁的总耕宽相适应，否则应加以调整。垄翻作业中，还应

考虑轮距与垄距相适应。 

4.2.3 履带式拖拉机配套悬挂犁时，应将悬挂装置调整为两点悬挂。 

4.2.4 悬挂机组在作业中,拖拉机的左右下拉杆应处于对称位置.犁架纵梁与机组前进方向一致。 

4.2.5 犁架前后不平,调整中央拉杆(上拉杆),犁架左右不平,调整左右垂直拉杆。 

4.2.6 犁的水平调整:机组在作业中出现拖拉机跑偏时,调整犁的悬挂轴。 

4.2.7 耕深调整:采用高度调节的犁，调整限深轮的高低位置控制耕深；采用力调节的犁可操作纵手柄

改变耕深。 

4.2.8 高度调节的悬挂犁，拖拉机液压提升手柄应放在“浮动”位置，严禁在中立位置作业。 

5 安全要求及操作规程 

5.1 安全要求 

符合GB/T 14225-2008中4的规定。 

5.2 操作规程 

5.2.1 驾驶员在开始工作时，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条件，行车时注意瞭望。 

5.2.2 牵引犁应有刚性牵引装置。 

5.2.3 牵引犁的乘座要设置在未耕地一侧，有靠背、围栏和踏脚板，且固定牢靠。 

5.2.4 铧式犁安全装置牢固，零件磨损不超限；弹性式的弹簧预压缩长度以及摩擦式的螺栓副扭紧力

矩要合适；插销式的销子必须采用规定的材料和规格，不允许任意代用；液压自动式的管路密封良好。 

5.2.5 耕耙犁的旋刀组与轴的联结可靠，刀片在刀座上用螺栓副固定，并必须有防松措施。 

5.2.6 铧式犁的工作和运输位置的交换，应由拖拉机液压机构来实现。犁上自带的油路系统（油缸、

阀、油管及接头等）应经耐压试验，并应有单独的耐压试验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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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工作中除农具手的坐位以外,犁的其它部位一律严禁坐人。 

5.2.8 机组发生故障时,农具手有规定信号通知驾驶员立即停车进行修理,严禁在行进中排除故障。 

5.2.9 停车排除故障必须切断动力(拖拉机空挡位置或灭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